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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法分析题：分人逐句摘录案情，定罪与量刑并重。 

定罪时：（1）罪名是什么，如果是选择性罪名，只写他所犯

的部分 （2）犯罪的主观心态 （3）一罪还是数罪，是否需要

数罪并罚或择一重罪 （4）犯罪形态：各人是否相同 （5）是

否共同犯罪，或者仅就某部分犯罪成立共同犯罪 量刑时：

（1）是否有特殊身份年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妇女等

； （2）如果有未完成形态，应当怎样量刑； （3）如果是共

同犯罪，是否区分主犯、从犯、是否首要分子；如何量刑 

（4）有无自首、立功、累犯、处于缓刑、假释期间等量刑情

节。 强调：答题时要求考点完整、用语准确，二者缺一不可

。还要简练，言简意赅，否则时间将不够用。 宋某系某私营

建筑公司的总经理、法人代表。2006年，为达到出国观光目

的，宋向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送礼约2万余元，使其违规办

理了出国手续。在国外，宋某在赌场赌博，赢3万元。归国后

，2007年4月，宋某指使其建筑公司在施工中用低标号水泥代

替高标号水泥，导致该公司承建的一座礼堂坍塌，损失近200

余万元。为逃避制裁，宋某找到时任公司经理的同乡金某商

议对策。金某恰因走私被追查，金某提出请宋到自己在云南

的亲戚家暂避，并请宋将自己走私的证据带走，隐藏好或干

脆悄悄毁掉。行前金某交给宋某2万元路费。宋某走后，金某

恐其难逃法网，遂命其表弟谭某带刘、黄二人在途中将宋干

掉。谭某闻言色变，说此举恐有杀身之虞，劝金某放弃。金



某诡称只要谭将自己的一封亲笔信带给刘黄二人，并随其找

到宋某，不必谭动手。谭某默许。于是金某当着谭某的面写

了信，并给谭某3万元。谭某在途中将金某的信交给刘黄二人

，假说自己另有急事，一切事由可与金某直接联络，遂于中

途下车。刘黄二人寻到宋某，欲施毒手，经宋某苦苦哀求并

许以重金，遂放过宋某。后宋某向当地公安机关自首。请分

析各人的刑事责任。 （1）宋某的行为构成行贿罪、帮助毁

灭证据罪。宋某还须为单位所犯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承担

刑事责任。对宋某应数罪并罚。宋某有自首行为，可以从轻

、减轻处罚。 宋某为了违规出国，向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送礼的行为构成行贿罪，宋某将金某走私的证据带走并准备

销毁的行为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宋某所在公司在施工中用

低标号水泥代替高标号水泥，导致礼堂坍塌的行为构成工程

重大安全事故罪，宋某作为直接责任人员，应承担刑事责任

。 （2）金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和窝藏罪。应

当数罪并罚。 金某命其表弟谭某带刘黄二人追杀宋某的行为

构成故意杀人罪，其明知宋某构成犯罪，仍助其逃跑的行为

构成窝藏罪。 （3）谭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 

谭某明知金某要杀宋某，仍为其带信寻找杀手，构成故意杀

人罪的共犯。 （4）刘黄二人构成故意杀人罪（中止）。 刘

黄二人接信后追杀宋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他们因宋某

哀求即放过宋某，说明他们是自动停止犯罪，因此构成犯罪

中止。 （5）金某、谭某、刘、黄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

但刘黄二人属于犯罪中止，因没有危害结果，应当免除处罚

；金某、谭某属于犯罪未遂，因为杀人未能成功是由于金某

、谭某意志以外的原因：刘黄中止犯罪造成的。对其犯罪未



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 （二）刑诉、民诉、

法律文书改错题：逐句摘录案情、依序分段回答 案情：田某

和苗某是前后院邻居，田某家盖的房子挡住了苗某家的采光

，苗某多次交涉，田某不听，反将苗某打成重伤，田某被逮

捕。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苗某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委托本

市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某为其诉讼代理人。胡律师接受委托

后，为苗某写了如下诉状： 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 原告：苗×

，男，34岁，汉族，××公司职员，家住本市四方区花家胡

同20号。 诉讼代理人：胡×，本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

告：田×，男，36岁，汉族，××公司职员，家住本市四方

区花家胡同21号。 请求事项： 1．请求法院依法判处被告赔

偿全部医疗费、误工损失费和伤残补助费； 2．请求法院判

处被告拆除影响原告家采光的非法建筑； 3．请求法院判处

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费4万元。 事实和理由： 被告田×和

原告系前后院邻居。今年3月，被告在房屋改建过程中，不顾

邻里关系，新建的房屋后檐离原告家的前窗只有半米，严重

影响了原告家房屋的采光。原告多次同被告交涉，被告均置

之不理。今年4月1日，原告再次找被告交涉时，被告态度更

为恶劣，不但不听原告交涉，反而拿起铁锨铲原告，原告躲

闪不及，右脚跟踺被铲断，虽经住院治疗30余天，仍然留下

残疾，行走不便，经鉴定为三级伤残。以上事实，有证人×

×的证言，××医院的诊断证明书，以及××司法鉴定室的

鉴定报告为证。 被告的上述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

益，给原告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现向贵院提起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处。 具状人：胡× 2003

年5月4日 问题：请根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和基本



理论，从对执业律师法律文书规范化的角度，分析本刑事附

带民事诉状存在哪些问题，并简要说明理由。 【答案】本刑

事附带民事诉状存在下列问题： 1、基本情况部分存在的问

题是： 未写明原告和被告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正确的写法

是，在原告的基本情况后面加上“系田某故意伤害案的被害

人”，在被告的基本情况后面加写“系田某故意伤害案的被

告人”（1分）。 2、请求事项部分存在的问题有： （1）对

医疗费、误工损失费和伤残补助费没有写明具体的赔偿数额

，因此不符合必须写明具体的诉讼请求的法律要求（1分）。

（2）房屋采光被挡不是由于被告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不属

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1分），应另行提起民事诉

讼，因此，一并要求法院判处被告拆除挡光建筑的请求不合

适（1分）。 （3）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7条的规定，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只解决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因此，本诉状中要求

被告赔偿精神损害费的请求也是不合适的（1分）。 3、事实

和理由部分存在的问题是： 对于损失的具体数额没有叙述。

应当具体写明共花去医疗费多少元，造成误工损失费多少元

，后期继续治疗及伤残补助估计多少元（1分）。 4、结尾部

分存在的问题有： （1）没有写明起诉的法律依据，应当写

明：“依据刑事诉讼法第××条、民法第××条、民事诉讼

法第××条的规定，向贵院⋯⋯”（1分）。 （2）没有写明

本诉状的致送法院，应当写明“此呈四方区人民法院（1分）

。 （3）具状人不应当写诉讼代理人，而应当写原告苗某，

因为在诉讼过程中，诉讼代理人应当以原告的名义进行诉讼

活动（1分）。 （4）本诉状中没有附注起诉状份数和相关证

据目录（1分）。正确的写法是，在具状人之后写明： 附： 



（1）刑事附带民事诉状×份 （2）证人××的证言 （3）×

×医院的诊断证明书 （4）××医院的医药费收据×张 （5）

原告的工资证明一份 （6）××司法鉴定室的鉴定结论一份 

（1分，写出两项以上得分，两项以下不得分） 二、案例精

选 【共同犯罪】章某和郭某在赵某开的工厂打工，赵某拖欠

章、郭劳动报酬8000元一直未付。张、郭二人商量，将赵15

岁的女儿A骗出，然后带到外地扣押，以迫使赵某支付报酬

。虽经郭、章二人多次催促，赵仍不付报酬。于是二人商定

将赵的女儿卖掉。在章某外出寻找买主期间，郭某将A奸淫

。章某找到了买主陈某后，章郭二人以6000元将A卖给了陈某

。陈某买回A后要与A结成夫妻，遭到A的拒绝：陈某担心A

逃走，便将A关在房间里反锁了1个多月，但A仍不愿意与陈

某结婚；陈某后来觉得A年纪小，太可怜，便让A回原籍与家

人团聚。陈某又觉得自己亏了，于是找到了章某，让章某退

回自己的6000元钱。章某拒绝退还，陈某便于深夜将章某的

一辆价值4000元的摩托车骑走。 根据上述案情，分析章某、

郭某、陈某的刑事责任。 【答案】（1）章某构成非法拘禁

罪，拐卖妇女罪（1分）。 （2）郭某构成非法拘禁罪，拐卖

妇女罪（1分）。 （3）章某和郭某是非法拘禁罪、拐卖妇女

罪的共同犯罪人（1分）。二人均应按非法拘禁罪和拐卖妇女

罪，数罪并罚（1分）。 （4）郭某和章某拐卖妇女罪应适用

不同的法定刑（1分），其中章某按拐卖妇女罪的基础法定刑

量刑，郭某奸淫被拐卖的妇女，法定刑升格（1分）。 （5）

陈某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非法拘禁罪和盗窃罪（1分）

，应当数罪并罚（1分）。 （6）陈某所犯的收买被拐卖的妇

女罪，由于他中途自愿将被害人放回家，可以不追究该罪的



刑事责任（1分）。 【综合案例】甲在2003年10月15日见路边

一辆面包车没有上锁，即将车开走，前往A市。行驶途中，

行人乙拦车要求搭乘，甲同意。甲见乙提包内有巨额现金，

遂起意图财。行驶到某偏僻处时，甲谎称发生故障，请乙下

车帮助推车。乙将手提包放在面包车座位上，然后下车。甲

乘机发动面包车欲逃。乙察觉出甲的意图后，紧抓住车门不

放，被面包车拖行10余米。甲见乙仍不松手并跟着车跑，便

加速疾驶，使乙摔倒在地，造成重伤。乙报警后，公安机关

根据汽车号牌将甲查获。 讯问过程中，虽有乙的指认并查获

赃物，但甲拒不交待。侦查人员丙、丁对此十分气愤，对甲

进行殴打，造成甲轻伤。在这种情况下，甲供述了以上犯罪

事实，同时还交待了其在B市所犯的以下罪行：2003年6月的

一天，甲于某小学放学之际，在校门前拦截了一名一年级男

生，将其骗走，随即带该男生到某个体商店，向商店老板购

买价值5000余元的高档烟酒。在交款时，甲声称未带够钱，

将男生留在商店，回去拿钱交款后再将男生带走。商店老板

以为男生是甲的儿子便同意了。甲携带烟酒逃之夭夭。公安

机关查明，甲身边确有若干与甲骗来的烟酒名称相同的烟酒

，但未能查找到商店老板和男生。 本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后，甲称其认罪口供均系侦查人员丙、丁对他刑讯逼供所

致，推翻了以前所有的有罪供述。经检察人员调查核实，确

认了侦查人员丙、丁对甲刑讯逼供的事实。 问题：请根据我

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上述案例中甲、丙、丁

的各种行为及相关事实分别进行分析，并提出处理意见。 【

答案】（1）甲开走他人面包车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即使面包

车没有锁，但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该车属于他人占有的财



物，而非遗忘物。 （2）甲对乙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甲虽然

开始打算实施抢夺，但在乙抓住车门不放时，甲加速行驶的

行为已经属于暴力行为，因而不是转化型抢劫，而应直接认

定为抢劫罪，而且属于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 （3）甲对男

生的行为构成拐骗儿童罪而不构成拐卖儿童罪。表面上看甲

以儿童换取了商品，但这种行为并非属于出卖儿童，商店老

板也没有收买儿童的意思。 （4）甲对商店老板的行为构成

诈骗罪。 （5）丙、丁对甲的行为构成刑讯逼供罪。 （6）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关于非法

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虽然甲翻供，但对于甲盗窃面包车、

抢劫乙的巨额财物的犯罪行为仍可认定，但拐骗儿童罪、诈

骗罪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因而不能成立。 （7）

因拐骗儿童罪、诈骗罪不能认定，甲的特别自首也不成立。 

【综合案例】甲对乙说：“王某最近很讨厌，你要教训他一

下”。后来查明，甲只有轻伤王某的意思，没有重伤王某的

意思。乙本来就讨厌王某，很快将王某叫出，用木棒将其多

根肋骨打断，致其重伤。乙见王某躺在地上，陷入了极度恐

惧之中，就对王某说：“把钱包给我，不然今天打死你”。

王某不得不将身上的五千元现金给乙。10天后，乙因长途贩

运假烟被工商局查获。工商局将其车和货一起扣押在局大院

内。第二天晚上，乙携带尖刀、钳子，潜入工商局院内，试

图将自己的汽车盗走。乙发动车辆，正欲逃走时，被保安丙

发现。乙将丙刺了一刀后逃走，致丙轻微伤。三天后，乙在

大街上被丙看到，丙要抓乙去公安局。乙为了逃跑，用匕首

刺伤丙，致其重伤昏迷。乙以为丙已死，即将其扔入河中，

以毁尸灭迹。丙在水中清醒过来，大声呼救。但附近空无一



人，丙被淹死。请全面分析甲、乙的犯罪行为，并回答如果

公安机关拒不对甲、乙的犯罪立案侦查，根据刑事诉讼法，

该案的受害人（或其近亲属）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该案在开庭时，能够调解吗？ 【答案】（一）关于甲、乙

的行为在刑法上的认定 1．关于甲让乙去教训王某的行为：

二人均构成故意伤害罪，且均须对重伤结果负责。因为甲只

要求乙“教训一下王某”，而故意伤害时，完全可能发生致

人重伤的结果，因此，甲能够预见这种结果，他也要为重伤

结果负责。 2．关于乙向王某索要五千元现金的行为：乙单

独构成抢劫罪，并与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乙的抢劫行为是

超出共同犯意的行为，甲无需对此负责。乙的抢劫行为是在

故意伤害行为结束后进行的，因此只能与故意伤害罪数罪并

罚。 3．关于乙盗窃自己被扣押的汽车及货物的行为：乙构

成抢劫罪。该车及货物虽然属于乙所有，但已被工商局合法

扣押，因此乙的行为侵犯了工商局对货物和汽车的合法占有

权，构成盗窃罪。由于乙在逃走时对保安使用了暴力，因此

转化为抢劫罪。 4．关于乙将丙刺成重伤并抛尸河里的行为

：乙构成故意杀人罪。因为丙三天后才看到乙，此时乙对丙

实施暴力行为，就不是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罪后，为抗拒

抓捕“当场”实施暴力，不能转化为抢劫罪。乙以杀人故意

捅伤丙，致其重伤昏迷后，又将其抛尸河里。虽然丙实际上

是溺水死亡的，但乙仍需承担故意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这

是因为乙有杀人故意，并最终通过自己的行为使犯罪既遂。 

综上，对甲应以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定罪处罚；对乙应

以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甲乙二人是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的共犯。 （二）该案



在刑事诉讼法上的问题 1．被害人可以要求检察机关立案监

督。《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

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

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

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

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

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2．被害人

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自诉，前提是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

院已经作出不予追究该案的书面决定。《刑事诉讼法》第170

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三）被害人

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

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刑诉解释》第1条第3项规定，人民法

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包括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

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

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已经作出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的案件。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被害人申请检察监督并非公诉转自诉的

必经程序。 3．本案不可以调解，因为公诉转自诉案件不适

用调解。《刑事诉讼法》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

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

解或者撤回自诉。但本法第170条第3项规定的案件不适用调

解。这里所说的本法第170条第3项即公诉转自诉的情况。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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